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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代理人或主持人新台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。此係規範集

會、遊行不遵從主管機關所為解散命令，對於負責人、代理人或主持人

所為之行政秩序罰。相互參酌，「經該管主管機關命令解散而不解散，

仍繼續舉行經制止而不遵從」，第二十九條始對首謀者科以刑罰。因

此，後者為前者之後續行為，應受處罰之人，亦未必相同。後者對於首

謀者科以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，乃處罰其一再不遵從解散及制止

之命令。如再放任而不予取締，對於他人或公共秩序若發生不可預見

之危險，主管機關亦無從適用刑事訴訟法之規定為必要之處分。至於

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六十四條第一款規定之妨害安寧秩序須「意圖滋事，

於公園、車站、輪埠、航空站或其他公共場所，任意聚眾，有妨礙公共

秩序之虞，已受該管公務員解散命令，而不解散」為要件，刑法第一百

四十九條規定之公然聚眾不遵令解散罪則須「公然聚眾，意圖為強暴脅

迫，已受該管公務員解散命令三次以上，而不解散者」為處刑之對象。

不論主觀要件與客觀要件，均與集會遊行法第二十九條規定之內容，有

輕重之分，即不得指其違反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必要原則。又主管機

關如何命令解散集會、遊行，以及用何種方式制止其繼續進行，涉及此

項解散命令之當否，為事實認定問題。刑事法院於論罪科刑時，就犯罪

行為之構成要件是否符合，應為確切之認定，尤其對於行為須出於故

意為處罰之要件，亦應注意及之，乃屬當然。

釋字第四四六號解釋（87.2.13.）

【解釋文】

公務員懲戒法第三十四條第二款規定移請或聲請再審議，應自相

關之刑事裁判確定之日起三十日內為之。其期間之起算點，就得聲明

不服之第一審及第二審裁判言，固應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；惟對於第一

審、第二審不得聲明不服之裁判或第三審之裁判，因一經宣示或經評決

而為公告，不待裁判書之送達，即告確定，受懲戒處分人即難依首開規

定為聲請。是其聲請再審議之期間，應自裁判書送達之日起算，方符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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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第十六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。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再審字第四三一

號議決案例及其他類似案例與此意旨不合部分，應不再援用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人民有請願、訴願及訴訟之權，為憲法第十六條所明定。所稱訴訟

權，乃人民在司法上之受益權，不僅指人民於其權利受侵害時得提起訴

訟請求權利保護，尤應保障人民於訴訟上有受公正、迅速審判，獲得

救濟之權利，俾使人民不受法律以外之成文或不成文例規之不當限制，

以確保其訴訟主體地位。公務員之懲戒事項，屬司法權之範圍，由公務

員懲戒委員會審理，而懲戒處分影響人民服公職之權利至鉅，懲戒案

件之審議，自應本正當法律程序之原則，對被付懲戒人予以充分之程序

保障，乃憲法第十六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本旨，本院釋字第三九六號解

釋已有闡示。

公務員懲戒法第三十三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「原議決所憑之刑事

裁判，已經確定裁判變更者，原移送機關或受懲戒處分人得移請或聲請

再審議」，其立法目的係在補救對於公務員之懲戒一經議決即行確定，

如有錯誤，並無其他救濟途徑之不合理現象。同法第三十四條第二款

規定，移請或聲請再審議，「依前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四款為原因者，

自相關之刑事裁判確定之日起三十日內」為之，亦係為維繫法安定性而

設。對於公務員懲戒案件之決議，聲請再審議，應以書面敘述理由，附

具繕本，連同原議決書影本及證據為之，同法第三十五條定有明文，則

上開第三十四條第二款之規定，其期間之起算點，就得聲明不服之第一

審及第二審裁判言，固應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；惟對於第一審、第二審

不得聲明不服之裁判或第三審之裁判，因一經宣示或經評決而為公告，

不待裁判書之送達，即告確定，受懲戒處分人即難依前開第三十四條

第二款及第三十五條規定為聲請，對人民行使訴訟救濟期間之權益保

障，顯有不足。是受懲戒處分人聲請再審議之期間，應自裁判書送達之

日起算，方符憲法第十六條維護人民訴訟權之意旨。公務員懲戒委員會

再審字第四三一號議決案例及其他類似案例，未就案件之裁判區分得

釋字第四四六號解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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否聲明不服分別計算其聲請再審議期間，概以應「自相關之刑事裁判確

定之日起算」云云，與上開意旨不合部分，應不再援用。

釋字第四四七號解釋（87.2.27.）

【解釋文】

現行法上政務官退職酬勞金之計算，依政務官退職酬勞金給與條

例第四條第二項規定，以月俸額為計算基準，而政務官每月所支領之俸

額，依總統副總統及特任人員月俸公費支給暫行條例規定，包括月俸及

公費。參照中華民國八十二年一月二十日修正前之公務人員退休法第八

條第一項：「本法所稱月俸額，包括實領本俸及其他現金給與」，可知

公務人員退休法規上所稱之月俸額與本俸有別，月俸額除本俸或月俸

外，尚包括其他現金給與在內。是以計算政務官退職酬勞金基準之「月

俸額」，除月俸外亦應包括「其他現金給與」部分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政務官為參與政策之決定，應隨政黨更替或政策變更而進退之人

員，與依憲法或法律之規定有任期保障，俾能超然獨立行使職權而無所

瞻顧之人員，本有不同。我國現行法所謂政務官未就上述兩種人員加以

區別，有無牴觸憲法雖非無爭議，但不在本解釋範圍，是在相關法律未

修正以前，仍應依現行法律予以解釋，合先說明。

現行法上政務官退職酬勞金之計算，依七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修

正公布之政務官退職酬勞金給與條例第四條第二項規定：「一次退職

酬勞金以政務官最後在職之月俸額及本人實物代金為基數¸每服務滿

半年給與一個基數；未滿三年給與一個基數；未滿半年以半年計，最高

以六十一個基數為限。」係以月俸額為計算基準，而政務官每月所支領

之俸額，依三十八年一月十七日制定公布之總統副總統及特任人員月

俸公費支給暫行條例規定，包括月俸及公費。至政務官退職金之月俸

額給與是否即以月俸及公費為計算標準，現行法雖無明確規定，惟應參

酌上開政務官退職酬勞金給與條例修正公布時公務人員退休、撫卹相




